
1. 依監獄行刑法第87條第4項、羈押法第79條第4項規定施以區隔調查。 

2. 區隔調查期間不得逾二十日；收容人已無區隔之必要時，應即解除區隔。 

法務部矯正署○○○○○○收容人區隔調查紀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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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辦理違規： □警告 

             □停止接受送入飲食    日 

             □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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